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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果
然
紅
的
田
區
，
由
半
農
半X

的
蔡
佳
蓉
為
大
家
介
紹
生

態
環
境
。

文◎
 

陳
威
丞 

台
大
政
治
系 

美
濃
的
「
自
然
」

美
濃
原
是
一
稻
作
密
集

產
區
，
日
治
時
代
即
有
南
部

「
穀
倉
」
之
美
譽
，
由
於
水

稻
是
菸
草
的
「
良
性
前
期
作

物
」
，
加
上
氣
候
溫
暖
、
雨

季
配
合
、
土
壤
肥
沃
等
優
良

條
件
搭
配
，
讓
美
濃
成
為
日

治
及
早
年
國
民
政
府
施
種
菸

草
的
重
要
基
地

1

。
儘
管
不

1　

台
灣
農
村
陣
線
，
高
雄
美

濃
訪
調
小
組
（100

年03

年

23

日
）
。
菸
農
的
情
非
得
已

之
生
存
之
道
：
淺
談
美
濃
菸

農
現
況
【

苦
勞
網

】
。
取
自

同
時
期
政
府
的
施
種
目
標
可

能
不
一
致
，
但
對
於
美
濃
當

地
居
民
而
言
，
低
糧
價
但
高

菸
價
（
現
金
作
物
特
質
以
及

政
府
保
價
收
購
）
的
相
互
搭

配
，
使
農
地
利
益
極
大
化
，

終
使
得
美
濃
終
脫
不
了
與
菸

草
的
聯
姻
。

至
於
美
濃
水
庫
的
計
劃

興
建
，
國
民
政
府
主
要
的
論

點
係
為
解
決
大
高
雄
都
會
區

在
乾
季
的
用
水
壓
力
，
但
根

據
美
濃
當
地
人
的
轉
述
，
主
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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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是
為
了
解
決
西
南
沿
海
工

業
區
取
水
的
疑
慮
，
並
且
由

於
水
庫
預
計
興
建
的
位
置
，

就
位
在
雙
溪
熱
帶
母
樹
林
以

及
台
灣
重
要
的
鄉
土
文
學
家

鍾
理
和
之
故
居
中
，
若
興
建

水
庫
將
使
得
珍
貴
的
自
然
生

態
以
及
人
文
資
產
皆
付
諸
流

水

2

，
因
此
當
美
濃
人
意
識

到
水
庫
並
不
如
想
像
中
的
美

好
，
一
場
由
下
往
上
的
反
水

庫
運
動
於
焉
展
開
。

而
不
論
是
菸
葉
種
植
亦
或

者
是
興
建
水
庫
的
政
策
，
事

實
上
其
歷
史
都
可
回
溯
至
日

治
時
期
，
然
儘
管
美
濃
的
自

然
環
境
改
變
幾
希
，
仍
舊
保

有
好
山
好
水
、
優
良
的
作
物

生
長
環
境
，
現
今
的
美
濃
卻

逐
漸
與
菸
葉
種
植
和
水
庫
的

生
活
連
結
脫
勾
。
換
言
之
，

菸
葉
產
業
或
者
是
興
建
水
庫

都
逐
漸
喪
失
了
舞
台
。
也
在

此
一
脈
絡
下
，
一
些
原
有
的

自
然
地
景
被
保
留
了
，
如
：

黃
蝶
翠
谷
的
誕
生
與
復
育
，

而
一
些
傳
統
的
美
濃
地
景
印

象
卻
逐
漸
被
掃
進
歷
史
的
記

憶
，
如
：
最
後
的
美
濃
菸

田

3

。筆
者
不
禁
要
問
，
是
什

2

陳

守

國
（98

年

02

年

01

日

）
。
美
濃
水
庫
興
建
爭

議 

隨
環
境
改
變
浮
現
【

大

紀
元

】
。
取
自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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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吉
洋
（105

年12

月29

日
）
。
最
後
的
美
濃
菸
田
：

菸
農
與
其
社
會
文
化
的
黃
昏 

【

鳴
人
堂

】
。
取
自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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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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麼
因
素
導
致
了
上
述
地
景
樣

貌
的
變
動
？
吾
人
固
然
可
參

照
不
同
時
期
的
政
經
背
景
，

輔
以
「
發
展
」
的
概
念
，
審

視
美
濃
作
為
一
靠
山
的
小
農

村
，
是
如
何
持
續
的
供
給
都

市
或
國
家
所
需
，
一
方
面
可

能
透
過
興
建
水
庫
，
一
方
面

可
能
是
全
球
化
的
政
經
結
構

滲
入
，
讓
位
在
邊
陲
位
置
的

農
村
必
須
面
臨
生
存
的
課

題
。
但
更
細
微
和
根
本
的
運

作
會
不
會
是
發
生
在
美
濃
的

「
自
然
」
本
身
？
雖
然
其
看

似
僅
僅
作
為
人
類
活
動
的
背

景
，
然
而
真
是
如
此
嗎
？

筆
者
在
此
想
要
說
明
的

是
，
事
實
上
「
自
然
」
是
具

有
相
當
的
能
動
性
，
回
顧
前

述
的
發
展
脈
絡
，
菸
葉
種
植

和
水
庫
興
建
都
可
以
是
某
種

程
度
上
美
濃
的
「
自
然
」
所

孕
育
出
的
結
果
，
而
若
不
是

美
濃
的
「
自
然
」
，
美
濃
還

能
是
當
今
眾
人
心
目
中
的

「
美
濃
」
嗎
？
那
個
曾
因
為

菸
葉
而
輝
煌
、
曾
經
因
為
反

水
庫
展
現
公
民
強
大
力
量
的

美
濃
？
菸
業
的
沒
落
及
反
水

庫
的
成
功
，
又
有
賴
於
美
濃

的
「
自
然
」
對
當
地
人
所
產

生
的
情
感
及
對
土
地
的
關

懷
，
思
考
下
一
步
的
美
濃
如

何
繼
續
與
其
「
自
然
」
保
持

良
好
之
關
係
，
即
便
外
在
的

大
環
境
如
何
變
動
，
或
者
說

不
友
善
。

自

然
，

在

美

濃
，

是

美

濃
人
的
必
要
連
結
，
有
了
自

然
才
有
美
濃
人
，
而
沒
有
美

濃
人
，
自
然
也
無
以
依
附
。

（
完
）

美
濃
的
自
然
，
美
濃
的
根

人
地
通
參
訪
實
察
心
得

(

下)

伯
公
的
過
年
儀
式
：
入

年
駕入

年
駕
，
是
過
年
的
祭

伯
公
儀
式
。
在
農
曆
十
二
月

二
十
五
日
，
美
濃
的
四
個
老

聚
落
：
瀰
濃
庄
、
龍
肚
庄
、

九
芎
林
庄
、
竹
頭
背
庄
，
都

會
將
聚
落
範
圍
內
的
伯
公
迎

入
其
庄
中
過
年
，
一
直
要
到

元
宵
節
舉
辦
完
祭
天
、
敬
伯

公
的
新
年
福
，
翌
日
中
午
登

席
食
晝
後
，
才
送
伯
公
回

壇
。
其
中
，
和
其
他
聚
落
將

伯
公
請
入
庄
中
主
廟
前
搭
壇

祭
祀
不
同
，
美
濃
永
安
聚
落

（
舊
稱
「
瀰
濃
庄
」
，
又
稱

「
永
安
庄
」
）
下
庄
因
無
伯

公
壇
，
信
仰
中
心
廣
善
堂
又

偏
遠
於
聚
落
外
，
為
此
特
別

搭
建
「
伯
公
廠
」
，
以
辦
理

入
年
駕
儀
式
，
搭
廠
時
間
一

年
僅
有
二
十
天
，
平
日
則
無

廟
無
壇
，
是
其
最
為
特
殊
之

處
。依

據
福
首
吳
森
榮
保
留
的

《
永
安
庄
伯
公
新
年
福
彙
》

首

條
（1

9
4
6

年
）
資
料
，
搭

建

福

廠

的

時

間
，
至
少
可
追

溯

至

1
8
9
5

年

間
，
存
在
時
間

超

過
1
2
0

年
。

為
了
放
置
搭
建

伯
公
廠
的
儀
式

用
具
，
村
民
並

集
資
在
永
安
路

3
0
2

號
的
位
置

搭
建
造
了
伯
公

屋
，
是
聚
落
中

重
要
的
文
化
資

產
。

一
期
一
會
，

伯
公
祭
儀
與
庄
民
生
活

近
年
來
，
隨
著
鄉
村
人
口

老
化
，
擔
任
福
首
的
意
願
也

逐
漸
降
低
。
但
店
舖
位
置
在

永
安
庄
福
廠
旁
的
新
美
榮
餅

鋪
，
第
三
代
傳
人
「
糖
菓
伯
」

吳
森
榮
卻
守
著
傳
統
不
放
。

在
永
安
庄
入
年
駕
前
幾
年
就

要
劃
下
休
止
符
時
，
糖
菓
伯

邀
集
了
同
庄
的
曾
玉
府
、
宋

廣
吉
接
下
福
首
職
務
。

糖
菓
伯
年
歲
已
上
七
十
，

從
小
看
著
伯
公
儀
式
長
大
，

早
已
默
會
祭
儀
的
所
有
知

識
，
不
管
是
鐵
工
師
傅
組
裝

福
廠
、
佈
置
伯
公
壇
、
天
公

壇
，
都
在
他
的
總
指
揮
中
逐

一
就
序
。

依
著
福
首
多
年
共
事
的

默
契
，
曾
玉
府
採
買
儀
式
需

用
的
祭
品
、
過
年
期
間
香
案

的
清
潔
；
同
樣
位
處
下
庄
宋

氏
大
家
族
的
廣
吉
兄
，
則
負

責
找
鐵
工
搭
建
祭
場
「
伯
公

廠
」
，
以
及
籌
備
貨
車
請
、

送
伯
公
；
禮
生
潘
文
興
書
寫

廠
對
、
夜
祭
行
禮
誦
讀
平
安

祈
福
疏
文
；
吳
森
榮
則
負
責

製
作
完
神
用
的
粄
食
；
祭
儀

音
樂
客
家
八
音
則
由
退
休
教

師
、
美
濃
資
深
文
史
工
作
者

謝
宜
文
邀
集
；
夜
祭
結
束
後

的
平
安
粥
、
翌
日
登
席
的
桌

菜
則
由
美
豐
飯
店
劉
紹
興
來

掌
廚
。

可
惜
，
清
朝
時
期
所
遺
留

的
「
入
年
駕
」
民
俗
信
仰
，

雖
在
日
本
殖
民
結
束
後
得
以

恢
復
，
卻
正
面
臨
現
代
國
家

對
於
民
間
資
本
治
理
的
另
一

波
衝
擊
。

《
地
清
條
例
》
得
「
合

法
」
拍
賣
伯
公
土
地

下
庄
福
廠
與
其
伯
公
會

承
自

1
8
7
0

年
代
李
華
妹
成

立
的
「
福
德
爺
會
」
，
至
少

有

1
4
6

年
歷
史
悠
久
，
可
謂

永
安
庄
僅
存
最
古
老
的
信
仰

組
織
模
式
。
但
是
李
華
妹
於

1
9
1
6

年
辭
世
後
，
管
理
人
並

未
變
更
，
戰
後
重
登
記
更
誤

植
為
「
林
華
妹
」
。
去
年
中
，

糖
菓
伯
透
露
伯
公
屋
土
地
買

賣
的
訊
息
，
經
查
詢
才
知

「
福
德
爺
會
」
土
地
被
視
為

「
無
人
土
地
」
，
高
雄
市
政

府
地
政
局
已
依
內
政
部
《
地

籍
清
理
條
例
》
列
冊
拍
賣
。

《
地
籍
清
理
條
例
》
乃
於

1
9
9
7

年

3

月

1
2

日
由
立
法

院
三
讀
通
過
，
歷
經
多
次
修

正
，
第
一
條
開
宗
明
義
「
為

健
全
地
籍
管
理
，
確
保
土
地

權
利
，
促
進
土
地
利
用
，
特

制
定
本
條
例
。
」
適
用
於
「
以

神
明
會
名
義
登
記
」
等
三
種

類
型
。
而
依
據
《
地
籍
清
理
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》
第
三
章
第

十
九
條
「
神
明
會
名
義
登
記

土
地
之
清
理
規
範
」
，
若
要

延
續
「
福
德
爺
會
」
的
土
地

權
屬
，
須
提
出
神
明
會
現
會

員
或
信
徒
名
冊
、
系
統
表
及

土
地
清
冊
，
並
向
主
管
機
關

提
出
申
請
並
完
成
審
核
，
方

得
重
新
辦
理
登
記
並
保
留
產

權
，
否
則
可
依
法
予
以
標
售

或
處
理
。

土
地
應
回
歸
原
有
文
化

的
公
共
使
用

然
而
，
清
代
遺
留
的
社

會
組
織
「
福
德
爺
會
」
乃
因

祭
祀
伯
公
而
起
的
組
織
，
福

首
需
經
由
村
民
認
可
、
推
派

而
產
生
，
屬
不
成
文
法
的
民

間
舊
有
慣
習
。
拍
賣
伯
公
的

議
題
，
突
顯
的
是
前
現
代
清

朝
、
日
治
時
期
在
進
入
現
代

社
會
時
，
所
產
生
的
治
理
銜

接
上
的
鴻
溝
，
故
不
應
以
釐

清
土
地
權
屬
的
現
代
法
規
為

唯
一
思
考
。

「
福
德
爺
會 
林
華
妹
」

的
地
價
稅
，
從
其
子
李
新
來

到
下
庄
望
族
宋
永
恭
校
長
，

後
交
由
德
勝
公
管
理
人
劉
正

廷
，
至
今
仍
年
年
繳
納
，
並

不
能
視
為
無
人
管
理
的
土

地
。
甚
至
，
此
一
土
地
的
功

能
性
質
雖
是
「
私
有
」
，
但

土
地
的
使
用
目
的
，
根
基
於

庄
民
伯
公
信
仰
文
化
的
「
公

共
利
益
」
。
政
府
固
可
依
法

釐
清
地
籍
權
屬
，
甚
或
收
歸

國
有
，
但
是
一
旦
進
入
到

「
拍
賣
」
程
序
，
轉
手
為
非

伯
公
神
明
會
組
織
之
「
個

人
」
手
中
，
勢
必
將
嚴
重
衝

擊
美
濃
永
安
庄
伯
公
福
廠
的

百
年
文
化
。

伯
公
也
可
以
拍
賣
？
！

美
濃
社
會
文
化
的
流
失
危
機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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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濃
愛
鄉
協
進
會

     

總
幹
事 


